河南省首发投资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清单目录
　　 
[bookmark: _GoBack]       2020年11月1日，记者获悉，《河南省投资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目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清单目录》）近日发布，规定凡未纳入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委托中介服务机构或要求项目单位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也不得要求项目单位提供相关中介服务材料。这是我省首次发布投资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目录。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优化再造审批流程、创新审批服务模式、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但还存在中介服务事项环节多、耗时长、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审批效率进一步提升。
　　按照“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限压减至100个工作日以内”的要求，《清单目录》包括项目单位委托中介服务事项32项，审批部门委托中介服务事项17项，并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和“放管服”改革推进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清单目录》，该委将进一步完善提升中介服务网上交易平台功能，设置满足项目单位和审批部门多种需求的机构选取方式，实现网上展示、网上竞价、网上评价、网上投诉。平台面向全国中介服务机构实行“零门槛、零限制”入驻，入驻的机构可在全省范围依法开展服务。

